
國立臺北大學數位科技融入教學課程補助要點 

條文內容 說明 

一、本校為鼓勵教師將數位科技融入教學，並開設相關課程，教務處教學發

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特訂定「國立臺北大學數位科技融入教學課

程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立法宗旨 

二、本要點所稱數位科技融入教學課程如下： 

(一) 將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磨課師(MOOCs)、人工智慧(AI)、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開放教育資源(OER)等數位科技導入

教學之課程。 

(二) 申請教育部遠距教學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課程。 

定義及範疇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於本校開設課程之專兼任教師，補助課程不含博士

班、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補助對象 

四、本要點補助期間以每學期初本中心公告為主。 補助期間 

五、本要點補助原則如下： 

(一) 每位教師每學期以申請 1門為限，每門課以補助 2次為限。 

(二) 每門課至多補助 10,000元。 

(三) 受補助之課程不得重複接受本中心相關計畫補助。 

補助原則 

六、由本中心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原則如下： 

(一) 課程整體規劃：含課程目標、課程架構、課程內容、導入數位科技

課程類型安排、預期教學成效等，至少導入 4週。 

(二) 課程可移轉性：是否可供其他課程複製使用。 

(三) 前期課程成果及教學評鑑（初次申請免審）。 

(四) 經費編列合理性。 

審查作業與重

點 

七、受本要點補助之課程授課教師權利與義務如下： 

(一) 須於當學期繳交教學案例成果（教學紀錄至少 4週）電子檔案 1份

至本中心，報告繳交之狀況，將列入未來計畫申請之評核依據。 

(二) 須配合本中心辦理各項推廣事宜（如成果展示、心得發表、示範教

學或經驗分享等），並提供相關資料。 

(三) 課程內容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如有涉及使用智

慧財產權之糾紛或任何權利之侵害時，由申請教師自負法律責任。 

(四) 依本要點補助之課程成果，同意國立臺北大學及所屬機關，以任何

方式行使著作財產權，得不限地域、時間、方式，無償利用及重製。 

權利與義務 

八、補助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及大學聯盟深化數位學習推

展與創新應用計畫補助經費支應，補助額度及件數視本中心當年度經費

調整。 

經費來源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核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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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13年 3月 20日第 6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鼓勵教師將數位科技融入教學，並開設相關課程，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特訂定「國立臺北大學數位科技融入教學課程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數位科技融入教學課程如下： 

(一) 將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磨課師(MOOCs)、人工智慧(AI)、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開放教育資源(OER)等數位科技導入教學之課程。 

(二) 申請教育部遠距教學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課程。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於本校開設課程之專兼任教師，補助課程不含博士班、進修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本要點補助期間以每學期初本中心公告為主。 

五、本要點補助原則如下： 

(一) 每位教師每學期以申請 1門為限，每門課以補助 2次為限。 

(二) 每門課至多補助 10,000元。 

(三) 受補助之課程不得重複接受本中心相關計畫補助。 

六、由本中心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原則如下： 

(一) 課程整體規劃：含課程目標、課程架構、課程內容、導入數位科技課程類型安排、

預期教學成效等，至少導入 4週。 

(二) 課程可移轉性：是否可供其他課程複製使用。 

(三) 前期課程成果及教學評鑑（初次申請免審）。 

(四) 經費編列合理性。 

七、受本要點補助之課程授課教師權利與義務如下： 

(一) 須於當學期繳交教學案例成果（教學紀錄至少 4週）電子檔案 1份至本中心，報告

繳交之狀況，將列入未來計畫申請之評核依據。 

(二) 須配合本中心辦理各項推廣事宜（如成果展示、心得發表、示範教學或經驗分享等），

並提供相關資料。 

(三) 課程內容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如有涉及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糾紛

或任何權利之侵害時，由申請教師自負法律責任。 

(四) 依本要點補助之課程成果，同意國立臺北大學及所屬機關，以任何方式行使著作財

產權，得不限地域、時間、方式，無償利用及重製。 

八、補助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及大學聯盟深化數位學習推展與創新應用計畫

補助經費支應，補助額度及件數視本中心當年度經費調整。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